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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5699—2017《采光测量方法》,与GB/T5699—2017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

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符合性判定(见2017年版的6.5、7.3、8.2.2、9.2.4);

b) 增加了关于测量内容的要求(见4.3);

c) 增加了图像亮度计的要求(见5.2);

d) 增加了关于光泽度计的要求(见5.4);

e) 增加了窗的不舒适眩光指数测量时窗亮度和背景亮度观测位置要求(见8.1);

f) 增加了生理等效照度测量要求(见9.1);

g) 增加了视野的测量要求(见9.2);

h) 增加了镜向光泽度测量的要求(见10.4);

i) 增加了学校教室、住宅中与阳台连接房间测点布置要求(见附录B)。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北京绿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建科环能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六检测所有限公

司、江苏辛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滨、冉令华、罗涛、张欣、张金乾、梁树英、边宇、吴宇杰、张金花、王国华、魏山山、

王曼。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85年首次发布GB/T5699—1985;
———2005年第一次修订时,并入了GB/T13378—1992《晴天采光测量方法》的内容;
———2017年为第二次修订;
———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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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光 测 量 方 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采光测量一般要求、测量仪器和采光系数、采光达标面积比、亮度、生理等效照度、视
野、材料光学参数的测量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顶部、侧面采光的各类建筑的采光测量,包括使用导光管采光系统的建筑采光测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5702 光源显色性评价方法

GB/T20148 日光的空间分布CIE一般标准天空

JGJ/T119 建筑照明术语标准

JJG211 亮度计检定规程

JJG245 光照度计检定规程

JJG696 镜向光泽度计和光泽度板检定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JGJ/T1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导光管采光系统 tubulardaylightingsystem
一种采集天然光并经管道传输到室内进行天然光照明的采光系统。
注:导光管采光系统通常由集光器、导光管和漫射器组成。

3.2 
(光)照度 illuminance
E
入射在包含该点的面元上的光通量dΦ 除以该面元面积dA 所得的商。
注:单位为勒克斯(lx)。

[来源:GB/T50034—2024,2.0.7]
3.3 

亮度 luminance
L
发光面在指定方向上单位面积和单位立体角内的光通量。由公式L=d2Φ/(dA·cosθ·dω)定

义,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式中:

dΦ ———由指定点的光束元在包含指定方向的立体角dω 内传播的光通量,单位为流明(lm);

dA———包括给定点的光束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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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光束截面法线与光束方向间的夹角,单位为度(°);

dω ———指定方向的立体角,单位为球面度(sr)。
[来源:GB/T50034—2024,2.0.6,有修改]

3.4 
反射比 reflectance
ρ
在入射光线的光谱组成、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指定条件下,反射的光通量与入射光通量之比。

3.5 
透射比 transmittance
τ
在入射光线的光谱组成、偏振状态和几何分布指定条件下,透射的光通量与入射光通量之比。

3.6 
颜色透射指数 transmittingcolourrenderingindex
日光透过玻璃或其他透光材料后的一般显色指数。
注:一般显色指光源对国际照明委员会(CIE)规定的第1号~第8号标准颜色样品显色指数的平均值。

3.7 
采光系数 daylightfactor
C
在室内参考平面上的一点,由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自假定和已知天空亮度分布的天空漫射光而产

生的照度与同一时刻该天空半球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产生的天空漫射光照度之比。
[来源:GB50033—2013,2.1.5]

3.8 
采光均匀度 uniformityratioofdaylighting
U
参考平面上的采光系数最低值与平均值之比。
[来源:GB50033—2013,2.1.13]

3.9 
三刺激值 tristimulusvalues
在给定的三色系统中,与所考虑刺激达到色匹配所需要的三参比色刺激量。
注:在CIE标准色度系统中,用符号X、Y、Z 和X10、Y10、Z10表示三刺激值。

3.10 
色品 chromaticity
用CIE标准色度系统所表示的颜色性质。由色品坐标定义的色刺激性质。

3.11 
色品坐标 chromaticitycoordinates
每个三刺激值与其总和之比。
注:在X、Y、Z 色度系统中,由三刺激值可算出色品坐标x、y、z。

3.12 
不舒适眩光 discomfortglare
由于视野中的亮度分布不适宜,或在空间或时间上存在着极端的亮度对比,以致引起不舒适的视觉

条件。
注:本文件中的不舒适眩光特指由窗引起的不舒适眩光,用窗的不舒适眩光指数(DGI)来表示。

[来源:GB50033—2013,2.1.14,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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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镜向光泽度 speculargloss
在规定的光源和接收角条件下,从物体镜向方向的反射光通量与折射率为1.567的玻璃上镜向方

向的反射光通量的比值。
注:以抛光完善的黑玻璃作为基准板,在波长为587.6nm处,折射率为1.567的光泽度值为100,镜向光泽度单位

为GU。

[来源:GB/T13891—2008,2.1,有修改]

3.14 
生理等效照度 melanopicequivalentdaylight(D65)illuminance
在规定表面的给定位置上,与被测光源产生相同黑视蛋白辐照度时,标准照明体(D65)所对应的

照度。

3.15 
(窗)视野 windowview
房间使用者透过窗户看到的窗外景观情况,包含视野内容、视野可见性、视野清晰度三方面。
注:视野内容指透过窗户能看见的景观类型,如自然景观、城市景观、天空、地面等;视野可见性指在房间某位置是

否能看到视野内容及所见视野内容的多少,视角是最易用的评价视野可见性的指标;视野清晰度指观看视野内

容的清晰度,决定于窗结构、材料、遮阳装置等。

4 一般要求

4.1 测量目的

为检验实际建筑的采光状况,确定维护和改善采光的措施,以保障视觉工作要求和节省能源,应进

行采光测量。采光测量可用于:

a) 检验采光设施与相关采光标准的符合情况;

b) 检验采光设施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情况;

c) 比较采光设施的采光效果;

d) 测量采光设施随时间和环境变化的情况。

4.2 测量条件

4.2.1 应在建筑正常使用和排除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进行采光测量。
注:不利影响指室内家具遮挡等因素。

4.2.2 采光测量所用的检测仪器应在检定合格的有效期内。

4.2.3 操作人员应熟悉检测仪器的操作,并严格按照仪器操作规程进行测量。

4.2.4 操作人员应着深色衣服,并远离光接收器,以防止对接收器产生遮挡和反射。

4.2.5 测量室内天然光照度时,应熄灭人工照明。

4.3 测量内容

4.3.1 居住建筑采光测量内容宜包括:

a) 采光系数;

b) 室内各表面上的反射比;

c) 透光材料透射比和颜色透射指数;

d) 反光材料反射比和镜向光泽度;

e) 窗的不舒适眩光指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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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生理等效照度;

g) 视野。

4.3.2 公共建筑采光测量内容宜包括:

a) 采光系数;

b) 室内各表面上的反射比;

c) 透光材料透射比和颜色透射指数;

d) 反光材料反射比和镜向光泽度;

e) 窗的不舒适眩光指数;

f) 采光达标面积比例;

g) 生理等效照度;

h) 视野。

4.3.3 工业建筑采光测量内容宜包括:

a) 采光系数;

b) 室内各表面上的反射比;

c) 透光材料透射比和颜色透射指数;

d) 反光材料反射比和镜向光泽度;

e) 窗的不舒适眩光指数;

f) 生理等效照度。

5 测量仪器

5.1 (光)照度计

5.1.1 采光测量应使用符合JJG245一级要求的照度计。
5.1.2 照度测量照度计的量程应满足0.1lx~1.0×105lx。

5.1.3 照度计的检定按JJG245进行。

5.2 亮度计

5.2.1 亮度测量应使用符合JJG211一级要求的亮度计。
5.2.2 亮度计的量程宜满足0.1cd/m2~1.0×105cd/m2。

5.2.3 亮度计的检定按JJG211进行。

5.2.4 测量用图像式亮度计的不均匀性响应误差应不超过3.0%。

5.2.5 使用图像式亮度计测量窗的不舒适眩光指数时,图像式亮度计的等效视角范围应覆盖水平方向

左右180°以及垂直方向上下180°,像素点数在横向和纵向上均应不少于800个。

5.3 光谱辐射计

5.3.1 材料颜色参数现场检测仪器应采用光谱辐射计。

5.3.2 用于现场测量的光谱辐射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波长范围:380nm~780nm,测光重复性:≤1%;

b) 波长准确度优于±2.0nm;

c) 光谱带宽:≤8nm;

d) 光谱测量间隔:≤5nm;

e) 可直接测量物体的三刺激值和色品坐标;

f) 对A光源的颜色精度:±0.0015x,±0.0015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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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光泽度计

5.4.1 材料镜向光泽度测试宜采用光泽度计。

5.4.2 光泽度计测量角度应至少有20°、60°和85°三种规格。

5.4.3 光泽度计的检定应按JJG696进行。

5.5 测距仪器

钢卷尺或激光测距仪的示值误差绝对值不应超过1mm。

6 采光系数

6.1 测量要求

6.1.1 采光系数测量的天空条件应选择GB/T20148中规定的标准全阴天空,天空亮度分布应符合公

式(1)的要求:

Lθ =
1+2sinθ
3 ×Lz …………………………(1)

  式中:

Lθ ———天空某点的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θ ———天空某点的高度角,单位为度(°);

Lz———天顶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当无法在全阴天进行测量,且室外遮挡影响较小时,可选择晴天并按附录A进行测量。

6.1.2 采光系数测量应选在一天内照度相对稳定的时间内进行,即选取当地时间上午10时至下午

2时。

6.1.3 室外照度与室内照度的测量应同时进行。

6.1.4 测量照度时接收器应水平放置并应避免对光接收器造成遮挡。

6.1.5 使用光电式照度计时,测量前应使接收器稳定后,方可开始测量。

6.2 室外照度测量

6.2.1 测量室外照度应选择周围无遮挡的空地或建筑物的屋顶。接收器与周围建筑物或其他遮挡物

形成的遮挡角α应小于10°或满足l与h 之比大于6倍,如图1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h———遮挡物高度;

l———光接收器与遮挡物的距离;

α———遮挡角。

图1 建筑物遮挡示意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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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室外照度测量时光接收器应水平放置,并避免地面反射光的影响。

6.3 室内照度测量

室内测量点布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测量应选择室内整个区域或有代表性的区域,可采用矩形网格等间距布点。对于非矩形场

地,可在场地内均匀布点,如图2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l ———长度;
w ———宽度;
d ———网格间距;
dq ———测点与墙或柱的距离。

图2 采光测量布点图

b) 测点间距应符合表1的要求。

表1 测点间距

面积S/m2 d/m dq/m

≤20 0.5或1 0.5≤dq<1

20<S≤50 1或2 1≤dq<2

>50 2或4 1≤dq≤2

  c) 测量应取距地面0.75m(民用建筑)或1m(工业建筑)高的水平面为参考平面;通道应取地面

或距地0.15m的水平面,也可根据实际作业选定实际工作面为参考平面。
d) 走廊、通道、楼梯处的测点,在长度方向的中心线上按1m或2m的间隔布置。

e) 学校教室、住宅中与阳台相连接房间进行采光测量时,按附录B进行测点布置。

6.4 采光系数和采光均匀度的计算

6.4.1 室内某点的采光系数按公式(2)计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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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En

Ew
×100% …………………………(2)

  式中:

Ci ———该点的采光系数,%;

En———室内该点的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Ew———与该点同时测量的室外漫射光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6.4.2 采光系数平均值按公式(3)计算:

Cav=
1

M ×N∑Ci …………………………(3)

  式中:

Cav———采光系数平均值,%;

Ci ———在第i个测点上的采光系数,%;

M ———纵向测点数;

N ———横向测点数。

6.4.3 采光均匀度按公式(4)计算:

U=
Cmin

Cav
…………………………(4)

  式中:

U ———采光均匀度;

Cmin ———参考平面上的采光系数最小值,%;

Cav ———参考平面上的采光系数平均值,%。

7 窗地面积比和采光达标面积比例

7.1 窗地面积比计算

窗地面积比计算时,窗面积Ac应为窗洞口面积,地面面积Ad应为室内地面的净面积。
注:对于侧面采光,Ac为参考平面以上的窗洞口面积。

7.2 采光达标面积比例计算

采光达标面积比例的计算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a) 将统计区域内各测量点的采光系数值按降序排列C=[C1,C2,C3,…,Cn],并按顺序相加求前

j(j≤n)个值的平均值Cave(j)。

b) 当Cave(n)≥Caveb(Caveb为标准值),则统计区域的采光达标面积比例为100%;当Cave(j)≥
Caveb,且Cave(j+1)<Caveb,则j即为统计区域内采光系数达标的测点数,达标的面积比例按

公式(5)计算:

f=j
n

…………………………(5)

  式中:

f———统计区域平均采光系数达标面积比例;

n ———统计区域内总的测点数;

j ———统计区域内采光系数达标的测点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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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亮度和眩光

8.1 亮度测量

8.1.1 窗亮度和背景亮度的测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测量日应选择全晴天,并在窗亮度最大值时同时进行窗亮度和背景亮度的测量。

b) 对于侧面采光,观测位置可沿窗中轴线向内墙方向均匀布置,观测位置不宜少于3个,且距离

窗户最近的观测位置与窗户的垂直距离不宜大于1.5m。当侧面采光口为多个时,窗间墙的

中轴线上也应布置观测位置,观测位置不宜少于3个,如图3所示。

图3 窗亮度和背景亮度观测位置示意图

c) 亮度计的放置高度一般应以观察者的高度为准,通常站姿时为1.5m,坐姿时为1.2m,特殊场

合应按实际情况确定。

8.1.2 使用图像亮度计进行亮度测量时,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确保高亮度区域和低亮度区域均能在有效动态范围内;

b) 图像亮度计应在标定时使用的镜头和设置的光圈、感光度以及焦距等条件下进行测试;

c) 应注明在观测条件下,每个像素的视场角。

8.1.3 室内各表面亮度测量应选择视野范围内无直射阳光照射的主要表面。

8.2 窗的不舒适眩光计算

窗的不舒适眩光指数(DGI)应根据各观察点上测得的窗亮度和背景亮度及所处的几何位置,按附

录C计算得出。

9 生理等效照度和视野

9.1 生理等效照度测量

9.1.1 生理等效照度现场测量应包括人眼垂直照度和光谱功率分布。

9.1.2 对于视觉作业场所,应在长时间停留区域进行测量,坐姿测量高度应为1.2m,站姿测量高度应

为1.5m,测量方向应为人员停留时的主要视线方向。

9.1.3 当生理等效照度考虑天然光作用时,应在设计或评价要求规定的时间段内,以及采光有效进深

范围内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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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视野测量

9.2.1 根据设计或评价要求,视野测量的项目可包括与相邻建筑的间距、水平视角和景观类型等内容。

9.2.2 相邻建筑的间距应测量窗户中心到最近的室外建筑物的垂直距离。

9.2.3 水平视角应为同一水平面上,观测位置与窗户左右两端的连线形成夹角,如图4所示。

图4 水平视角示意图

9.2.4 水平视角的大小,可通过测量窗户宽度、观测位置与窗户的相关距离后计算得出,如图5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S———观测位置到窗户的垂直距离;

a ———观测位置在窗户所在立面的投影到窗户边缘的距离;

b ———窗户宽度;

θ ———水平视角。

图5 观测位置与窗户相关距离示意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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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景观类型为外部景观的不同内容,包括地面、城市或自然景观、天空三部分,测试者应在观测位

置通过观察后确定该测点的景观类型。

9.2.6 水平视角和景观类型的测量应在房间主要功能区域内均匀布置测点,宜采用照度测量用的网格

位置,也可采用标准的观察者位置。

9.2.7 测量高度一般应以观察者的高度为准,通常站姿时为1.5m,坐姿时为1.2m,特殊场合应按实际

情况确定。

9.2.8 当房间同一立面有两个及以上窗户时,窗户宽度之和大于或等于墙面总宽度的1/2,并大于或等

于主要功能区域最远端距窗户距离的1/2,可视为一个窗户进行视野测量,如图6所示。

  标引序号说明:

bw1———窗1的宽度;

bw2———窗2的宽度;

a ———主要功能区域最远端距离窗户距离;

b ———立面宽度。

图6 同一立面窗户宽度示意图

9.2.9 当同一房间有多个窗户,且不能视为一个窗户时,应以视野最好的窗户作为测量结果。

9.2.10 单个房间不同视野景观类型所对应的达标面积比例应为达标测点数量除以房间的总测点

数量。

10 材料光学参数

10.1 测量内容

测量包括以下内容:

a) 室内墙面、顶棚、地面等饰面材料和主要设施的反射比;

b) 透光材料透射比和颜色透射指数;

c) 反光材料反射比和镜向光泽度。

10.2 反射比的测量

10.2.1 用亮度计和标准白板测量室内表面反射比

选择不受直射光影响的漫反射代表性表面,将标准白板紧贴在该区域的某一位置,使用亮度计测量

白板的亮度LW,然后移走白板,再使用亮度计测量同一位置的被测表面的亮度L,并按公式(6)计算反

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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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ρW
L
LW

…………………………(6)

  式中:

ρ ———室内表面的反射比;

ρW ———标准白板的反射比;

L ———被测表面的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LW———标准白板的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10.2.2 用照度计测量室内表面反射比

选择不受直射光影响的漫反射代表性表面,将照度计接收器紧贴被测表面的某一位置,测其入射照

度ER,然后将接收器感光面对准同一被测表面的同一位置,逐渐平移离开,待照度稳定后,读取反射照

度Ef,并按公式(7)计算:

ρ=
Ef

ER
…………………………(7)

  式中:

ρ ———室内表面的反射比;

Ef ———反射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ER ———入射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10.2.3 测点选择

每个被测表面宜均匀选取3个~5个测点,然后求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该被测面的反射比。

10.3 透射比的测量

在天空扩散光的条件下,将照度计的接收器分别贴在被测窗透光材料的内、外两面,两测点应在同

一轴心上。分别读取内、外两测点的照度值,并按公式(8)计算:

τ=
Ei

Eo
…………………………(8)

  式中:

τ ———透射比;

Ei ———内测点的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Eo ———外测点的照度,单位为勒克斯(lx)。

10.4 镜向光泽度测量

10.4.1 被测表面应平整、光滑,无翘曲、波纹、突起等。

10.4.2 各种建筑饰面材料测定镜向光泽度均应采用60°几何条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采用60°测定材料的镜向光泽度大于70光泽单位时,采用20°几何条件;

b) 当采用60°测定材料的镜向光泽度小于10光泽单位时,采用85°几何条件。

10.4.3 每个被测表面一般可选取5个~10个测量点,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被测表面的镜向光泽度。

10.5 实验室测量材料的反射比和透射比

10.5.1 材料的反射比或透射比可用分光光度计精密测量。

10.5.2 测量透射比时,可选取3块~5块具有代表性位置的窗透光材料作试件。

10.5.3 每块透光材料可选—个或多个测点,取各测点的透射比的算术平均值作为采光材料的透射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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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材料颜色参数的测量

10.6.1 反射材料颜色测量要求:

a) 室内墙面、顶棚、地面等饰面材料和主要设备表面的颜色特性用色品坐标表示,色品坐标可用

光谱辐射计测量;

b) 每个被测表面一般可选取3个~5个测量点,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被测表面的色品坐标。

10.6.2 透光材料颜色透射指数的测量要求:

a) 透光材料的颜色透射指数可用光谱辐射计测量;

b) 测量方法可按照10.3,分别读取内、外两测点的光谱辐射度,室内与室外的光谱辐射度之比为

材料的光谱透射比;

c) 颜色透射指数的计算按GB/T5702的要求进行。

11 测量记录

11.1 记录内容

测量记录包括基本情况、采光系数测量、亮度测量、视野测量和材料光学参数等内容。

11.2 基本情况记录

基本情况记录应包括以下各项(见附录D中表D.1):

a) 测量场所名称;

b) 测量场所的平面图、剖面图以及方位(包括采光口);

c) 采光口面积和窗地面积比;

d) 被测房间的维护情况和污染程度;

e) 测量时的天气状况;

f) 测量地点周围建筑物等的遮挡情况;

g) 仪器型号和编号、校正和检定日期;

h) 采光效果评价;

i) 测量日期、起止时间和测量人。

11.3 采光系数记录

采光系数测量记录主要应包括以下各项(见表D.2)。

a) 测量场所名称。

b) 测量时的天空条件。

c) 测量高度和测点布置。

d) 照度计型号和编号。

e) 室内外照度和采光系数测量结果。

f) 测量日期、起止时间和测量人。

g) 采光系数分布示意图。在被测建筑的平面上标出窗口及测点位置,并标注各测点采光系数。

11.4 亮度记录

亮度测量记录主要应包括以下各项(见表D.3)。

a) 测量场所名称。

b) 测量时的天空条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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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观测位置及测点布置示意图。

d) 亮度计型号和编号。

e) 各表面及窗亮度测量结果。

f) 测量日期、起止时间和测量人。

g) 室内亮度分布图。各表面亮度可直接标在室内的透观图上,也可标在拍摄的照片上,亮度比

应是工作对象或窗的亮度与周围背景的亮度之比。

11.5 视野记录

视野测量记录主要应包括以下各项(见表D.4):

a) 测量场所名称;

b) 仪器型号和编号;

c) 与相邻建物的间距;

d) 窗户宽度、观测位置与窗户的相关距离;

e) 水平视角;

f) 视野类型;

g) 观测位置及测点布置示意图;

h) 测量日期、起止时间和测量人。

11.6 材料光学记录

材料光学参数测量记录主要应包括以下各项(见表D.5):

a) 测量场所名称;

b) 仪器型号和编号;

c) 透光材料透射比和颜色透射指数;

d) 反光材料反射比和镜向光泽度;

e) 测量日期、起止时间和测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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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晴天侧面采光测量方法

A.1 照度测量

A.1.1 测量内容

照度测量应包括室内参考平面上各点的照度,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的总照度和天空光照度。

A.1.2 测量要求

A.1.2.1 照度测量应选在无云天时进行,天空条件应选择CIE标准全晴天。
全晴天天空亮度分布应满足公式(A.1)的要求:

L(Z,α)
Lz

=
f(δ)φ(Z)
f(Zs)φ(0)

…………………………(A.1)

  注:f(δ)=0.91+10exp(-3δ)+0.45cos2δ,φ(Z)=1-exp(-0.32/cosZ)。

式中:
L(Z,α)———天空某点的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Z ———天空某点的天顶角,单位为度(°);

α ———天空某点的方位角,单位为度(°);
δ ———天空某点与太阳的夹角,单位为度(°);
Zs ———太阳的天顶角,单位为度(°);
Lz ———为天顶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A.1.2.2 测量仪器应符合第5章的相关要求。

A.1.2.3 室内照度与室外照度的测量应同时进行。
A.1.2.4 测量应选择无直射阳光进入室内时进行。

A.1.3 室外照度测量

A.1.3.1 室外照度应分别测量总照度、天空光照度,二者之差即为太阳直射光照度。
A.1.3.2 室外照度测量点的选择宜参照6.2.1进行。

A.1.3.3 测量室外水平面天空光照度时,应用遮光球将直射阳光挡住。
A.1.3.4 遮光球大小应能使接收器刚好完全处于阴影之中,球表面涂黑,它与接收器之间距离应大于

0.5m。支承杆宜尽可能细。

A.1.4 室内照度测量

室内照度测量点的位置可参照6.3布置,测量时应避开直射阳光。

A.1.5 平均采光系数计算

见第6章。

A.2 晴天采光修正系数

单侧采光时,晴天测量得到的采光系数应按表A.1修正到(除以表中的数值)全阴天时的采光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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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

表 A.1 晴天采光修正系数

侧窗朝向
纬度

30° 40° 50°

南 1.60 2.10 —

东、西 1.15 1.30 1.50

北 1.10 1.20 1.30

  注:测量选择夏至日中午前后进行。

A.3 亮度测量

按照第8章进行。

A.4 材料光学参数测量

按照第10章进行。

A.5 测量记录

晴天照度测量记录主要应包括以下各项(见表D.2):

a) 测量场所名称;

b) 测量时的天空条件;

c) 测量仪器型号和编号;

d) 测量高度和测点布置;

e) 室内外照度测量结果;

f) 测量日期、起止时间和测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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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学校教室、住宅中与阳台连接房间测点布置要求

B.1 教室测量点布置要求

B.1.1 平行于教室正前方书写板且与其水平距离2.2m画一条直线,以此直线为基准线向后排每隔

1m划一条直线,直到不足1m为止;竖线第一条线距左墙面的距离是教室宽度值去整数后的1/2,以
此直线为基准线向右每隔1m划一条直线,直到不足1m为止。划出的1m×1m的正方形网格为测

量区域,网格中心位置为测量点,如图B.1所示。

图B.1 教室照度测点布置示意图

B.1.2 测量应取距地面0.75m高的水平面或实际课桌桌面为参考平面。

B.2 住宅中与阳台连接的房间测点布置要求

B.2.1 当房间与阳台之间采用实体墙结合平开门、推拉门、门联窗等常规门窗进行分隔,阳台与房间的

使用功能存在显著差异(例如,房间主要用于睡眠、休闲等私密活动,阳台主要用于晾晒衣物、放置杂物

等公共活动)时,测点布置应不包括阳台部分,如图B.2a)所示。

B.2.2 当房间与阳台之间采用可完全打开的移动门、折叠门进行分隔,或直接联通,且阳台与房间在使

用功能上基本一致(例如,均作为休闲娱乐区、阅读区等)时,测点布置应包括阳台部分,如图B.2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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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点布置不包括阳台部分 b) 测点布置包括阳台部分

图B.2 房间与阳台连接时的测点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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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窗的不舒适眩光计算

窗的不舒适眩光指数DGI按如下方法计算。

a) DGI按公式(C.1)和公式(C.2)计算:

DGI=10lg∑Gn …………………………(C.1)

Gn=0.478
L1.6
s Ω0.8

Lb+0.07ω0.5Ls
…………………………(C.2)

式中:

Gn———眩光常数;

Ls———窗亮度,通过窗所看到的天空、遮挡物和地面的加权平均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

(cd/m2);

Lb———背景亮度,观察者视野内各表面的平均亮度,单位为坎德拉每平方米(cd/m2);

ω ———窗对观测点形成的立体角,单位为球面度(sr);

Ω ———考虑窗位置修正的立体角,单位为球面度(sr)。

b) 公式(C.2)中的各参数应按如下方法确定。

  1) 立体角ω 可按图C.1确定:

图C.1 窗的不舒适眩光计算的各角度示意图

    2) 考虑窗位置修正的立体角Ω 可按公式(C.3)计算

Ω=∫dωp2
…………………………(C.3)

式中:

p———古斯位置指数。

    3) 位置指数p 可按公式(C.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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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xp[(35.2-0.31889α-1.22e-2α/9)10-3β+
(21+0.26667α-0.002963α2)10-5β2

…………………(C.4)

式中:

α———窗户对角线与窗户垂直方向的夹角,单位为度(°)。如图C.1所示;

β———观测者眼睛与窗户中心点的连线与视线方向的夹角,单位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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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采光测量记录表格

D.1 采光测量基本情况记录表见表D.1。

表D.1 采光测量基本情况记录表

场所名称
测试时间

天气状况

仪器型号及编号

检定日期
温度

结构类型
墙面材料、颜色

(反射比)

采光型式
顶棚材料、颜色

(反射比)

窗结构

材料

地面材料、颜色

(反射比)

维护情况
采光材料

(透射比)

窗洞口与地面面积

侧窗口面积:   m2

窗口与地面面积比:

天窗口面积:   m2

窗口与地面面积比:

地面面积:    m2

窗口与地面面积比:

采光效果

评价

室外遮挡情况

平剖面图(注明:方位、尺寸)

测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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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采光系数记录表见表D.2。

表D.2 采光系数记录表

场所名称

仪器型号及编号

检定日期

室内:

室外:
测量

时间

天空

条件

测点 1 2 3 4 5 6 7 8 9

内
实测值/

lx

外
实测值/

lx

采光系数C/%

采光系数平均值

Cav/%

采光系数最低值

Cmin/%

采光均匀度

U

测点布置及采光系数分布示意图

测量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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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亮度记录表见表D.3。

表D.3 亮度记录表

场所名称 测量时间

仪器型号及编号

检定日期
天空条件

表面名称
L/(cd/m2)

测点1 测点2 测点3 测点4 测点5

墙面

顶棚

地面

墙裙

工作面

家具

作业对象表面

采光口

阳光照射表面

观测位置及亮度分布示意图

DGI:

测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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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视野记录表见表D.4。

表D.4 视野记录表

场所名称 测量时间

仪器型号及编号

检定日期

与相邻建筑

的间距

项目 测点1 测点2 测点3 测点4 测点5

水平

视角

距离/m a: b: s: a: b: s: a: b: s: a: b: s: a: b: s:

角度/(°) θ: θ: θ: θ: θ:

景观类型

项目 测点6 测点7 测点8 测点9 测点10

水平

视角

距离/m a: b: s: a: b: s: a: b: s: a: b: s: a: b: s:

角度/(°) θ: θ: θ: θ: θ:

景观类型

项目 测点11 测点12 测点13 测点14 测点15

水平

视角

距离/m a: b: s: a: b: s: a: b: s: a: b: s: a: b: s:

角度/(°) θ: θ: θ: θ: θ:

景观类型

观测位置及景观窗分布示意图

不同景观类型对应面积比例
一类景观类型 两类景观类型 三类景观类型

测量人:

32

GB/T5699—2025



D.
5
 

材
料

光
学

参
数

记
录

表
见

表
D.
5
。

表
D.

5
 
材
料
光
学
参
数
记
录
表

场
所

名
称

仪
器

名
称
、 型

号

及
编

号
测

量
时

间
天

空
条

件

表
面

名
称

材
料

颜
色

测
点

编
号

E
R
( L

W
)

lx
( c
d/
m
2
)

E
f
( L
)

lx
( c
d/
m
2
)

反
射

比
ρ

色
品

坐
标

x
y

平
均

值

墙
面

1 2 3

顶
棚

1 2 3

地
面

1 2 3

工
作

面
/
家

具

1 2 3

表
面

名
称

材
料

测
点

编
号

E
i/

文
件

号
E
o/

文
件

号
透

射
比

τ
平

均
值

颜
色

透
射

指
数

R
T a

窗

1 2 3

 
 

测
量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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